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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

 

 

浦教办〔2024〕23 号 

 

 

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 

第 058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 

 

区民政局： 

关于顾春华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建立社会救助联系统筹协调机

制的建议》（第 058 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 

学生资助是一项重要的保民生、暖民心工程，事关教育公平，

事关社会公平。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

引下，我区教育系统积极推进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，持续加强学

生资助规范管理，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，学生资助工作进一步

提质增效。 

现结合目前新区学生资助工作的现状对于建议作相关回复： 

关于建议一，2023 年秋季学期开始，上海市全面推进基础教

育阶段学生资助“免申即享”工作，推动学生资助从被动服务到

主动服务的转变，从“人找政策”到“免申即享”的转变。利用

“两个免于提交”资助申请系统，并与“一网通办”实现了对接。

我区 2023秋季学期免申即享下发名单 1821人，2024 春季学期免

申即享下发名单 3471 人，下发名单增加 90.6%。“免申即享”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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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正逐步实现本市户籍低保、低收入、特困、残疾、烈士子女这

五种困难类型的线上申请，对于跨省市户等暂时无法纳入的，仍

提供线下纸质方式申请。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高效便捷

的政务服务，提升获得感、幸福感。 

关于建议二，目前学生资助工作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

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<上海

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沪教委规

〔2022〕8 号），对困难学生进行资助，明确资助对象、资助内容、

资助标准。 

关于建议三，教育系统定时定期参加由民政部门牵头召开的

浦东新区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。 

学生资助是社会救助的一部分，而社会救助也是社会体系先

进、国家强大的重要体现，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和重

视这项工作。 

以上情况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时参考。 

 

 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2日 

 

联系人姓名：孙丽芳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0742652 

联系地址：锦安东路 475 号 3号楼    邮政编码：201204 

 

抄送：区人大。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7日印发 

（共印 7份） 


